邵东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协作配合机制
成员单位任务分工


[bookmark: _GoBack]邵东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协作配合机制（以下简称协作机制）成员单位，根据本部门职能做好退出消防员安置相关工作，落实协作机制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任务分工如下：
（一）市应急管理局。牵头负责全市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会同有关部门下达全市退出消防员安置计划，统筹组织实施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负责协作机制日常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健全完善安置工作组织管理、工作运行、制度政策体系；组织对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调研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矛盾问题。
（二）市委组织部。负责落实上级关于符合规定条件的退出消防员择优招录到全市党政机关公务员岗位的相关政策。
（三）市委编办。负责指导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退出消防员择优转岗到全市机关事业单位；配合做好岗位归集工作。
（四）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做好退出消防员安置时办理户籍迁移等相关工作。
（五）市民政局。负责做好退出消防员的养老服务和基本生活救助帮扶等工作。
（六）市财政局。负责按照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保障退出消防员安置所需工作经费。
（七）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做好转岗到事业单位的退出消防员工作岗位、职级等级确定、工资福利政策落实，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管理，以及放宽条件招聘符合岗位要求的退出消防员相关工作；按规定做好退出消防员人事档案、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等转移接续有关工作；指导企业做好接收退出消防员职业技能有关工作；指导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退出消防员提供基本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大力支持就业创业。
（八）市医保局。负责做好退出消防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配合业务主管部门开展伤残等退出消防员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研究工作。
（九）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制定全市退出消防员安置相关配套政策；具体组织实施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申报全市退出消防员安置计划；做好退出消防员安置金发放、优抚优待等工作；做好退休消防员服务保障等工作；做好退出消防员信访权益维护保障等工作。


